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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等学校招生办公室文件 

  
津招办高发〔2019〕24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 

市高招办关于做好 2020 年 
天津市普通高校招生艺术类 

专业全市统一考试工作的通知 
 

各区招生办公室、各有关普通高校及中学： 

  2020 年天津市普通高校招生艺术类专业全市统一考试定于

2019 年 12 月 14 日至 15 日举行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考试 

2020 年普通高校招生艺术类专业全市统一考试包括美术与

设计学类、戏剧与影视学类、舞蹈学类、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。  

（一）美术与设计学类 



美术与设计学类市级统考科目为速写、素描、色彩三科。

各科目满分均为 100 分。各科目考试范围、内容及要求见《天

津市艺术类专业统一考试美术与设计学类专业考试大纲》。 

美术与设计学类全市统一考试于 2019 年 12 月 15 日在双港

中学、富力中学和张家窝中学举行。考生须持身份证、美术与

设计学类全市统一考试考生证按规定时间参加考试。 

（二）戏剧与影视学类 

戏剧与影视学类考试形式为闭卷考试，考试时间 180 分钟，

试卷总分 200 分。戏剧与影视学类各科目考试范围、内容、要

求及评分标准见《天津市艺术类专业统一考试戏剧与影视学类

专业考试大纲》。 

戏剧与影视学类全市统一考试于 2019 年 12 月 15 日在天津

理工大学举行。考生须持身份证、戏剧与影视学类全市统一考

试考生证按规定时间参加考试。 

（三）舞蹈学类（非体育舞蹈专业） 

舞蹈学类（非体育舞蹈专业）考试形式为面试。每 8 名考

生为一组，每组考核时间不超过 30 分钟，总分 100 分。专业考

试范围、内容、要求及评分标准见《天津市艺术类专业全市统

一考试舞蹈学类专业考试大纲》。 

舞蹈学类（非体育舞蹈专业）专业全市统一考试于 2019 年

12 月 15 日在天津师范大学举行。考生须持身份证、舞蹈学类

专业全市统一考试考生证按规定时间参加考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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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舞蹈学类（体育舞蹈专业） 

舞蹈学类（体育舞蹈专业）考试形式为面试。每 6 名考生

为一组，每组考核时间不超过 20 分钟，总分 100 分。专业考试

内容、要求及评分标准见《天津市艺术类专业全市统一考试体

育舞蹈专业考试大纲》。 

舞蹈学类（体育舞蹈专业）全市统一考试于 2019 年 12 月

15 日在天津师范大学举行。考生须持身份证、舞蹈学类全市统

一考试考生证按规定时间参加考试。 

（五）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 

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考试形式为面试。单独考核，总分 100

分。专业考试内容、要求及评分标准见《天津市艺术类专业统

一考试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考试大纲》。 

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全市统一考试于 2019 年 12 月 14 日至

15 日在天津师范大学举行。考生须持身份证、播音与主持艺术

专业全市统一考试考生证按规定时间参加考试。 

考前，考生可凭考生号及身份证号登录招考资讯网

（www.zhaokao.net）查询本人的考场信息。 

二、成绩公布 

艺术类专业全市统一考试成绩于 2019 年 12 月底在招考资

讯网（www.zhaokao.net）公布。考生可凭考生号及身份证号上

网查询，也可到报名单位查询。 

三、工作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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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艺术类专业全市统一考试是普通高考的重要组成部分，

各区招办要高度重视艺术类专业全市统一考试相关工作，切实

加强艺术类专业全市统一考试政策宣传，通过各种方式加强对

考生考风考纪教育、诚信考试教育和警示宣传教育。 

2．有关普通高校及中学要按照普通高考考试管理相关规

定，精心组织，切实加强考试安全保密管理，规范考场的设置

与管理，考试须在标准化考场内进行；严格按规定选聘考官、

考务人员和监考人员，加强业务培训、严肃工作纪律，圆满完

成艺术类专业全市统一考试组织工作。 

3．根据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特殊类型招生考试有关问题

的意见》（教学厅函〔2016〕8 号）和《2019 年普通高等学

校招生工作规定》（教学〔2019〕1 号），艺术类省级统考

属国家教育考试的组成部分，在考试中出现违规行为的，严

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(九)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教育法》《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》(教育部令第 33 号)

确定的程序和规定严肃处理。 

对在考试中被认定为考试违纪的，将取消该科目考试成

绩；被认定为考试作弊的，其所报名参加考试的各阶段、各

科成绩无效，并视情节轻重给予暂停参加各类国家教育考试

1—3 年的处理。对于在考试中“组织作弊”“为他人实施作

弊行为提供作弊器材或者其他帮助”“为实施考试作弊行为

向他人非法提供考试试题、答案”，以及“替考或被替考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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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考试”等涉事人员，将根据《刑法修正案（九）》，移送

公安机关，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。 

 

 

 

2019 年 12 月 4 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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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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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（共印 45 份） 

天津市教育招生考试院办公室    2019年 12月 5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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